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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9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5 0 0 1 0 2 6 0 1 號

茲修正卸任總統副總統禮遇條例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卸任總統副總統禮遇條例 

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19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禮遇卸任總統、副總統，特制定本條例。 

第 二 條  卸任總統享有下列禮遇： 

一、邀請參加國家大典。 

二、按月致送新臺幣二十五萬元禮遇金，並隨同公教

人員待遇調整之。 

三、提供處理事務人員、司機、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

之費用，每年新臺幣八百萬元，但第二年遞減為新

臺幣七百萬元，第三年遞減為新臺幣六百萬元，第

四年遞減為新臺幣五百萬元，第五年以後不再遞

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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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供應保健醫療。 
五、供應安全護衛八人至十二人，必要時得加派之，

執勤範圍以國內為限。 
前項第五款禮遇，由國家安全局提供。 
第一項禮遇除第一款外，其餘各款禮遇之有效期間與

其任職期間相同，未滿一年者以一年計。 
第 三 條  卸任副總統享有下列禮遇： 

一、邀請參加國家大典。 
二、按月致送新臺幣十八萬元禮遇金，並隨同公教人

員待遇調整之。 
三、提供處理事務人員、司機、辦公室及各項事務等

之費用，每年新臺幣四百萬元，但第二年遞減為新

臺幣三百五十萬元，第三年遞減為新臺幣三百萬元

，第四年遞減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，第五年以後

不再遞減。 
四、供應保健醫療。 

五、供應安全護衛四人至八人，必要時得加派之，執

勤範圍以國內為限。 

本條例於中華民國九十年六月十三日修正施行前，卸

任副總統已依政務人員退職酬勞金給與條例辦理退職者，

其退職金仍依原規定辦理，不適用前項第二款之規定。 

第一項第五款禮遇，由國家安全局提供。 

第一項禮遇除第一款外，其餘各款禮遇之有效期間與

其任職期間相同，未滿一年者以一年計。 
第 四 條  卸任總統、副總統之禮遇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，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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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： 
一、再任有給公職。 
二、犯內亂、外患、貪污罪經判刑確定。 
三、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 
四、移居國外定居。 

第 五 條  總統、副總統因罷免、彈劾或判刑確定解職者，不適

用本條例之禮遇。 
卸任總統、副總統被彈劾確定者，適用前項之規定。 

第 六 條 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。 
本條例中華民國九十五年六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，自

九十六年一月一日施行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9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5 0 0 1 0 2 6 1 1 號

茲修正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九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修正第九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19日公布 

第 九 條 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，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

序。 

主管機關得要求航空公司或旅行相關業者辦理前項出

境申報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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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地區公務員，國家安全局、國防部、法務部調查

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，應向內政部

申請許可，始得進入大陸地區。但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

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

區，不在此限；其作業要點，於本法修正後三個月內，由

內政部會同相關機關擬訂，報請行政院核定之。 

臺灣地區人民具有下列身分者，進入大陸地區應經申

請，並經內政部會同國家安全局、法務部及行政院大陸委

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： 
一、政務人員、直轄市長。 
二、於國防、外交、科技、情治、大陸事務或其他經

核定與國家安全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之

人員。 
三、受前款機關委託從事涉及國家機密公務之個人或

民間團體、機構成員。 
四、前三款退離職未滿三年之人員。 
五、縣（市）長。 
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列人員，其涉及國家機密之認

定，由（原）服務機關、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、機構依相

關規定及業務性質辦理。 
第四項第四款所定退離職人員退離職後，應經審查會

審查許可，始得進入大陸地區之期間，原服務機關、委託

機關或受託團體、機構得依其所涉及國家機密及業務性質

增減之。 
遇有重大突發事件、影響臺灣地區重大利益或於兩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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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動有重大危害情形者，得經立法院議決由行政院公告於

一定期間內，對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，採行禁止、

限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，立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決

議，視為同意；但情況急迫者，得於事後追認之。 
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者，不得從事妨害國家安

全或利益之活動。 
第二項申報程序及第三項、第四項許可辦法，由內政

部擬訂，報請行政院核定之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9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5 0 0 1 0 4 0 1 1 號

茲依「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案」審查報告（修
正本），公布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期特別預算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註：附「中央政府易淹水地區水患治理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案」審查報告（
修正本）乙本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9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5 0 0 1 0 4 0 2 1 號

茲依「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案」審查報告
（修正本），公布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期特別預算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註：附「中央政府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第 1 期特別預算案」審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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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（修正本）乙本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9 日

華總一義字第 0 9 5 0 0 1 0 4 0 3 1 號

茲依「95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」審查報告（

修正本），公布 95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註：附「95 年度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」審查報告

（修正本）乙本。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2 日

第 3 屆臺灣省諮議會諮議員陳麗貞已准辭職，應予免職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2 日

任命戴謙為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總統令 中 華 民 國 9 5 年 7 月 1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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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命劉世芳為總統府副秘書長。 
此令自中華民國 95 年 7 月 16 日起生效。 

總   統 陳水扁 
行政院院長 蘇貞昌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95 年 7月 7日至 95 年 7月 13日 

7月 7日（星期五） 

․主持三軍七院校聯合畢業典禮並致詞（台北市北投政治作戰學

校） 

․接見94年度績優捐血人代表 

7月 8日（星期六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7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7月 10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多明尼加共和國眾議院議長巴契哥（Alfredo Pacheco）國

會訪問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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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 11日（星期二） 

․接見日本眾議員萩生田光一（Hagiuda Koichi） 

7月 12日（星期三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7月 13日（星期四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95 年 7月 7日至 95 年 7月 13日 

7月 7日（星期五） 

․參加三軍七院校聯合畢業典禮（台北市北投政治作戰學校） 

․拜訪黃海岱老先生及參觀布袋戲錄製過程（雲林縣虎尾鎮） 

․蒞臨西螺大橋觀光文化節開幕儀式致詞（雲林縣西螺大橋） 

7月 8日（星期六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7月 9日（星期日） 

․蒞臨寶光建德暑期學生聯合研習營結業式致詞（高雄縣六龜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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神威道場） 

․參訪六龜育幼院（高雄縣六龜鄉） 

․蒞臨國際青商會中華民國總會2006北區大會開幕典禮致詞（台

北市劍潭青年活動中心） 

7月 10日（星期一） 

․接見多明尼加共和國眾議院議長巴契哥（Alfredo Pacheco）國

會訪問團 

․主持「藍天綠地好台灣」推動聯盟第二次會議並致詞 

7月 11日（星期二） 

․無公開行程 

7月 12日（星期三） 

․蒞臨亞洲台灣商會聯合總會第13屆第3次理監事會聯席會議暨

年會開幕典禮致詞(台中市長榮國際酒店) 

7月 13日（星期四） 

․以視訊會議方式參加「民主太平洋聯盟」於印尼首都雅加達所

舉辦的「禽流感防疫問題國際研討會」並發表演說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府新聞稿 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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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主持三軍七院校聯合畢業典禮 

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7日 

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偕同呂副總統秀蓮女士參加陸、海

、空軍官校、政治作戰學校、國防管理學院、國防醫學院、中正

理工學院等三軍七院校 95 年聯合畢業典禮。 

總統致詞表示，在場同學們畢業以後，接著而來的是更多的

磨練與考驗，當其他的年輕朋友正在享受青春奔放的美好時光，

同學們選擇的卻是犧牲與奉獻，以最具體的行動表達了對自己的

國家與同胞無私的大愛。總統並恭喜同學們順利完成學業，也向

所有畢業學生與家人們，致上最高的敬意、賀意以及感謝之意。 

而針對北韓試射飛彈，引起國際關切，總統表示，北韓試射 7

枚飛彈，震驚全世界，這不但是對美日等國的嚴重挑釁，更是對

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大威脅，一如「九六年台海飛彈危機」，都

應受到國際社會最強烈的譴責。 

總統致詞內容為： 

今天阿扁非常高興，再一次在呂副總統陪同之下，親自來主

持三軍七院校的聯合畢業典禮。大家都知道阿扁身為總統及三軍

統帥，必須主持許多重要的慶典與儀式，而三軍七院校的聯合畢

業典禮，始終是讓阿扁感到振奮與激動的場合。因為就從今天起

，各位就要離開學校到國軍各單位擔任第一線的領導幹部，國家

不但把維護基層弟兄安危的重責大任直接交給了大家，更將國家

未來的發展與歷史的傳承寄託在各位的身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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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年的軍校生活，各位所接受的教育和訓練，絕對不比一般

的大學生要少。畢業以後，接著而來是更多的磨練與考驗。當其

他的年輕朋友正在享受青春奔放的美好時光，各位選擇的卻是犧

牲與奉獻，以最具體的行動表達了對自己的國家與同胞無私的大

愛。在這裡阿扁不但要誠摯地恭喜大家順利完成學業，更要由衷

地向所有畢業班的同學和家人們，致上最高的敬意、賀意以及感

謝之意。 
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當盟軍即將要展開諾曼第登陸的前夕，

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曾經對他的幕僚表示，掛在他身上的星

星，每一顆都讓他感到責任重大。而各位馬上被授予軍官的軍銜

，這不但是榮譽的象徵，更是責任的開始。未來各位都將會擔任

領導幹部，雖然有同僚或部屬可以分擔部分工作壓力，但最後的

成敗必須由各位一肩扛起。在此，阿扁要期勉大家，不論遭遇任

何的困難或考驗，始終要堅持「國家、責任、榮譽」三大信念，

由此建立起個人領導的特質，傳承並發揚國軍「忠誠精實」的軍

風，使國軍成為捍衛國防、保護人民、鞏固民主的堅實屏障與中

流砥柱。 

今天剛好是 7 月 7 日，同時也是「蘆溝橋事變」69 週年，在

這個特別的日子，我們更不能忘記過去歷史的教訓，那就是唯有

堅實的國防，才是和平唯一的保障。台灣人民不希望與對岸發生

戰爭，更渴望台海能夠永遠和平，但和平絕對不可能建立在一廂

情願的自我欺騙，或是不切實際地寄望於敵人的善意。 

前天，北韓試射 7 枚飛彈，震驚全世界，這不但是對美日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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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的嚴重挑釁，更是對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大威脅，一如「九六

年台海飛彈危機」，都應受到國際社會最強烈的譴責。同時，歷

史也一再證明，唯有「備戰才能止戰、能戰才能避戰」，苟且偷

安不但不能防止戰爭，反而是鼓勵侵略最重要的因素。歷史的殷

鑑不遠，我們絕對不可以掉以輕心，唯有記取過去的教訓，才能

避免未來可能的災難。中華民國台灣必須堅強地站起來，忠實地

履行提升自我防衛的承諾，其他的友邦國家才會將台灣視為值得

信任與倚賴的伙伴，如此才能透過集體安全的機制，確保台海及

整個亞太地區永久的和平與穩定。 

當各位即將要邁出軍旅生涯的第一步時，阿扁要以「將相本

無種，男兒當自強」這句話與大家共同勉勵，每一個人的前途與

發展都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只要始終堅持求勝的意志，成功永

遠都會伴隨著我們。最後，讓我們一起敬祝我們的國家國運昌隆

、國泰民安，也要祝福在場所有的同學、家長及全體工作的伙伴

們，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、勝利成功。 

副總統參加寶光建德暑期學生聯合研習營結業式並參訪六龜

育幼院 

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9日 

呂副總統秀蓮女士今天上午前往高雄縣六龜鄉參加寶光建德

暑期學生聯合研習營結業式，並參訪六龜育幼院，為院童們帶來

溫暖的關懷，期勉他們努力學習，長大後實踐自己的理想，同時

把愛傳出去，讓愛心充滿社會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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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總統在出席結業式致詞時表示，看到所有參加研習活動的

學生們，滿懷喜悅與信心，令她相當感動。當她抵達會場時，目

睹占地 400 多公頃的道場，一片綠意盎然，彷彿來到世外桃源，

在如此擾攘的時代中，好像一道清流，也象徵了一貫道貫通中外

古今最基本的道理一樣。 

副總統表示，宇宙創造萬物，地球是其中之一，我們只是地

球的過客，因此，必須懂得珍惜大自然，同樣地，政治人物也是

因為人民賦予及託付，才擁有不同的權力，而這些權力象徵的是

責任與義務，所有從政人士必須明瞭箇中真理。 

副總統也期許，所有研習同學們，在學有所成（第一階段）

、未來功成名就（第二階段）後，要從事人生第三階段的事業，

就是愛心的發揚與奉獻。「有人把錢存在銀行，但有人則把錢存

在社會人心」，副總統說，如何將錢用得有意義、花得有價值，

是門很重要的功課，值得我們好好深思。 

副總統同時肯定台灣宗教自由與蓬勃發展，她表示，台灣目

前有 10 餘種宗教，但彼此和睦共存、彼此尊重、甚至攜手合作，

相當令人感佩，宗教衝突從未在台灣社會出現，讓國人同感驕傲

，也足以代表台灣社會的成熟與進步。她並再度重申「藍天綠地

好台灣」全民運動的重要，尤其近期台灣社會歷經政治動盪，影

響了國內民生及國際形象，值此時刻，大家應該坐下來冷靜思考

、檢討，藍天和綠地代表的是大自然的和諧與美麗，她呼籲，朝

野要共同合作，藍綠也不要再有對立，彼此更不要再有口水與仇

恨，大家同心協力，讓台灣脫胎換骨，風雨過後，仍然是萬里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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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。她所倡導的「藍天綠地好台灣」活動正是讓台灣脫胎換骨的

好時機，期盼國人共同參與，只有全民攜手努力，藍天綠地才能

共譜和諧的樂章。 

隨後，在滂沱大雨中，副總統參訪了六龜育幼院，受到院童

們的熱烈歡迎，在林鳳英院長、國內口足畫家楊恩典夫婦陪同下

，副總統欣賞了院童們充滿活力的歌聲。 

副總統致詞時肯定在場的楊恩典女士奮鬥不懈、克服障礙、

成就自己並揚名國際的努力與奉獻，而楊女士的先生更堪稱台灣

新好男人典範，他一路扶持妻子，現在兩人已有一位可愛的女兒

，讓人感動。 

副總統表示，當她看到現場的院童們，一位位如同天使，臉

上散發愛的光輝，讓她深刻感受到大家心中一定充滿了愛，因此

，她期勉未來院童們長大成人、步入社會後，要將自己當初接受

來自他人的愛，進一步傳達出去，讓更多人可以分享愛的溫暖和

喜悅，讓社會更加祥和。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中央研究院公告 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中央研究院 公告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5 年 7月 11日 

發文字號：秘書字第 09502167202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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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旨：公告中央研究院第 26屆院士當選名單 

依  據：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辦法第十三條 

公告事項：茲經本院第 27 次院士會議，依法選舉第 26 屆院士，計選

出新任院士數理科學組 6 人、生命科學組 6 人、人文及社

會科學組 3人，共計 15人，特將名單公告如后： 

數理科學組：范良士、陳守信、劉必治、陳力俊、朱時宜

、莊炳湟 

生命科學組：吳以仲、姚孟肇、莊德茂、葉篤行、陳培哲

、楊泮池 

人文及社會科學組：夏志清、李壬癸、黃一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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